
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同意深圳市建立
中国（南方）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的批复

广东省知识产权局：

你局关于在深圳建立南方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的请示收悉。现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深圳市建立中国（南方）知识产权运营中心，原则

同意实施方案。深圳是创新之都，具有深厚的知识产权运营基础

和良好的知识产权运营生态。建设中国（南方）知识产权运营中

心对于深圳加快建设国际科技、产业创新中心，打造国际知识产

权中心城市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你局和深圳市要按照本批复精神，坚持国际标准、高点

定位、政府引导、市场化运作，建立健全中国（南方）知识产权

运营中心管理运行机制，加强对运营中心建设的指导、监管和支

持，切实发挥运营中心助推创新、辐射区域、示范引领的重要作

用。

三、中国（南方）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承担国家知识产权运营

公共服务平台金融创新试点平台建设任务，要积极探索知识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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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，按要求与国家平台建立标准化、一体

化的业务体系，形成资源共享和业务协作机制，避免重复建设；

承担知识产权强企建设任务，要加大政策集成创新和扶持力度，

集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，建立跟踪服务、共生发展机制；承担高

价值专利培育运营任务，要强化质量导向，建立评价机制，促进

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。

四、试点平台建设期为 1年，建设方案请于批复后 3个月内

报送我局备案，建成后提请我局验收。有关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告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

2017 年 12 月 22 日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22 日印发

抄送：深圳市知识产权局。


